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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文件
贺政教督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贺兰县 2025 年国家义务
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中小学：

现将《贺兰县 2025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方案要求，做好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贺

兰县 2025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顺利实施。

附件：贺兰县 2025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方案
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2025 年 4 月 7 日



2

附件：

贺兰县 2025 年国家义务教育
质量监测工作方案

根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开展 2025 年国

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宁政教督室

〔2025〕2 号)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现就做好 2025 年

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监测学科领域与内容

2025 年主要监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语文、艺术（音乐、

美术）、英语三个学科的学习质量，以及课程开设、条件保

障、教师配备、学科教学、学校管理和区域管理等相关影响

因素情况，同时监测学生心理健康状况。

（二）监测对象

监测对象为 2025 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四年级和八

年级学生，相关年级的语文、艺术（音乐、美术）、英语教

师和班主任教师,相关学校校长，相关教育管理人员。

（三）监测样本和时间

初中：贺兰县第二中学、第三中学、第四中学、第五中

学、第六中学、第七中学

小学：贺兰县第一小学、第二小学、第三小学、第四小

学、第六小学、第八小学、贺兰县第一小学（九小校区）、

第十小学、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德实校区、贺兰县

实验小学、贺兰县金贵银光小学、贺兰县铁东小学、贺兰县

第三中学小学部、银川西夏德胜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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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21 日全天及 5 月 22 日上午。

二、领导机构

贺兰县成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领导小组，主要负责

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安排、监督指导和

协调保障。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马 皓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强玉梅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

成 员：朱雪艳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张少忠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

张 芳 县基础教育办公室主任

饶 宁 县教学研究室副主任

吴彦宝 县供电局局长

马 丽 县移动公司客户经理

联络员：张少忠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

贺兰县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贺

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，张少忠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(一)筹划部署阶段(3 月)。研究部署 2025 年义务教育质

量监测工作，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成立组织领导机构，明确

监测任务和分工，上报组织领导小组成员信息及全县学校相

关信息。

(二)培训测试阶段(4 月至 5 月中旬)。分级分类开展监

测培训，协调相关仪器设备，指导样本校落实测前各项准备

工作，上报测试师生相关信息，组织开展测前练习。

(三)组织实施阶段(5 月下旬)。对监测准备工作逐校开

展检查，加强问题排查整改，接收监测工具，组织监测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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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监测巡查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贺兰县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

作领导小组，协调教育、电力、通信等部门参加，对教育系

统督导、教研等部门进行任务分工，做好协同配合。指导各

样本校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明确的时间节

点和工作内容，高标准完成 2025 年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组织

和测试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培训检查。指导各样本校开展培训，突出监

测规则、操作流程和测试方法的培训，对责任督学、校长、

副校长、主监测员、监测员及样本校信息员进行分类培训，

使各类人员熟悉监测工作各环节程序和要求。要对样本校的

准备工作逐校进行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组织实施

期间，抽调富有经验的责任督学担任视导员，每所样本校指

派 1 名，提前进驻学校,逐校做好监督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填报。各学校要根据《2025 年国家义务

教育质量监测信息上报及抽样系统操作手册》要求，及时准

确填报学校及师生信息，确保信息真实、准确，杜绝虚报、

错报、漏报，工作进度及相关信息数据要通过“国家义务教

育质量监测实施进展管理系统”和“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

信息上报及抽样系统”上报。实施环节中均要安排专人负责

数据上报，对上报数据认真核实，确保准确，对因失职渎职、

弄虚作假等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学校和个人，将严肃批评处

理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化建设。2025 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

将全面实行电子化监测，各校要加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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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用计算机、耳机及网络环境要满足电子化监测条件，确

保电子化监测顺利完成。

（五）加强工作保障。监测场地的选择，要做到相对集

中，便于组织，便于管理。测试当天，要保障各样本校交通

畅通、供电不中断、网络良好。各学校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

案，保证监测工作按照既定程序与规范要求顺利完成。

（六）严肃监测纪律。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具属涉

密载体，各样本校要参照中、高考管理规定，做好监测工具

的接收与保管,要严格遵守监测工具接收、启封、发放、回

收、封装和回寄的规定和要求，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复制、

留存监测工具。如因失职、渎职等原因导致发生测试内容泄

漏、以及模题应考、抄袭舞弊、干预正常作答、测后更改答

案、替换参测人员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查实，

按照《教育督导问责办法》《自治区教育督导问责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和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
	张少忠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
	联络员：张少忠 县政府教育督导室专职副主任

